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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信建设

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名单（第15期）
自 然 人

1、张福仁，男，住辽宁省大石桥市

汤池镇东茨沟村 3 号 12-79-5，身份证

号码：2108211962****6417，执行案号：

（2020）辽 0802 执 1637 号

2、李华成，男，住 辽宁省大石桥

市钢都和平村 11 号 9-26-9 ，身份证

号码：2108821974****0671，执行案号：

（2020）辽 0802 执 1556 号

3、陈主亮，男，住宁远镇双楼台村

419 号 ，身份证号码 ：2103111989****

2712，执 行 案 号 ：（2020）辽 0802 执

1469 号

4、陆忠阳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站

前 区 中 心 街 150 号 1，身 份 证 号 码 ：

2108111994****0014，执 行 案 号 ：

（2020）辽 0802 执 1009 号

5、温德成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站

前区春光东里 3 号 2-2-23，身份证号

码 ：2108021976****2019，执 行 案 号 ：

（2020）辽 0802 执 1429 号

6、李会亮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西

市 区 和 心 园 5 号 2-1-15，身 份 证 号

码 ：2108021978****1038，执 行 案 号 ：

（2018）辽 0802 执 428 号

7、李广韬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西

市区风光西里 4 号 1-1-1，身份证号

码 ：2108031984****3514，执 行 案 号 ：

（2019）辽 0802 执 178 号

8、李晶，女，住辽宁省营口市西市

区芙蓉园 A7 号 3-2-21，身份证号码：

2108031978****2020，执 行 案 号 ：

（2018）辽 0802 执 428 号

9、刘超，女，住辽宁省瓦房店市赵

屯乡胜利村小刘屯 14 号，身份证号

码 ：2102811985****8820，执 行 案 号 ：

（2020）辽 0802 执 1440 号

10、马太平，男，住广东省汕头市

龙湖区龙祥街道黄河路 23 号天河公

寓 805 房 ， 身 份 证 号 码 ：

5130281968****0018，执 行 案 号 ：

（2020）辽 0802 执 1717 号

11、郭云少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

站前区化工厂里 150 号，身份证号码：

3506001969****2017，执 行 案 号 ：

（2020）辽 0802 执 1494 号

12、房干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鲅鱼

圈区银杏街群星国际新城D6号2-25-

2，身份证号码：3412031986****2854，

执行案号：（2020）辽 0802 执 475 号

13、刘里泽，男，住二井镇建富村

1 组 40 户 ， 身 份 证 号 码 ：

2311811989****1619，执 行 案 号 ：

（2020）辽 0802 执 1580 号

14、刘成，男，住宝泉镇振兴街三

委 1 组 97 号 ，身 份 证 号 码 ：

2302301971****0414，执 行 案 号 ：

（2020）辽 0802 执 1457 号

15、张维宏，男，住辽宁省盖州市

高屯镇现峪村 4 号 38，身份证号码：

2108241966****1437，执 行 案 号 ：

（2020）辽 0802 执 1574 号

16、王长江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

站前区官屯南里 150 号 35，身份证号

码 ：2108021976****201X，执 行 案 号 ：

（2020）辽 0802 执 1481 号

17、王焦，男，住恭六乡乾三后村

下 甸 子 屯 56 号 ，身 份 证 号 码 ：

2323241987****4515，执 行 案 号 ：

（2020）辽 0802 执 1482 号

18、李森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老

边区边城镇东台村 3 号 53，身份证号

码 ：2108111979****1011，执 行 案 号 ：

（2020）辽 0802 执 1510 号

19、刘志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站

前区中心街 36 甲号 1-7-20，身份证号

码 ：2108021984****0017，执 行 案 号 ：

（2020）辽 0802 执 1541 号

20、舒敬忠，男，住辽宁省营口市

鲅鱼圈区二道河村 3 号 216，身份证号

码 ：2108041979****1015，执 行 案 号 ：

（2020）辽 0802 执 1478 号

关于整治违规设置广告牌匾的通告
为加强我市户外广告牌匾设置管理，维护

良好的城市容貌，按照拆除一批，规范一批，

提升一批的工作思路，严格标准，控制数量，

提升质量，改变目前我市广告牌匾设置“杂、

滥、乱、差”的现状，形成规划合理，布局科学，

制作精良，设置有序，安全规范，标本兼治的

新局面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以及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

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于即日起对营口市户外

广告牌匾设施开展集中整治，现通告如下：

一、整治范围

重点对东起高速公路营口出口，西至渤海

边 ，南 至 高 速 公 路 营 口 南 出 口 ，北 至 辽 河 公

园，以及高铁营口东站、营口兰旗机场区域内

的户外广告牌匾设施进行集中整治。

二、整治内容

首先，重点对以下几类广告牌匾设施开展

整治：刀牌及破损牌匾、高空墙体广告、楼顶

广告、擎天柱广告、工地围挡广告、大型 LED

电 子 屏 广 告 等 。 凡 是 未 经 审 批 擅 自 设 置 的 ；

超 过 审 批 期 限 未 办 理 延 期 审 批 设 置 的 ；版 面

破损，存在安全隐患，有碍市容观瞻且整改不

到位的；设置位置不合理，超出道路红线，影

响道路、桥梁等交通安全的，或是造成环境污

染 、破 坏 自 然 资 源 的 上 述 各 类 广 告 牌 匾 设 施

要依法进行拆除。

下一步，将对权属于各政府机关、事业单

位及国有企业等的各类广告牌匾设施进行进

一步规范整治，统一管理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一、请广告牌匾设施的设置单位或产权人

积 极 配 合 此 次 广 告 牌 匾 整 治 工 作 ，以 营 口 市

总体规划大局和营口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

重，在接到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限期内，自行拆

除 违 规 设 置 的 广 告 牌 匾 设 施 。 逾 期 不 拆 除

的，市住建部门将依法强制拆除。

二、对拒绝、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拆除的，由

公 安 机 关 依 照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治 安 管 理 处

罚法》进行处罚，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特此通告

营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1年 2月 2日


